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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安防”、“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36,232,000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1〕274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1.72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
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811,600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25,906,000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10,326,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36,232,000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3月1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恒辉安
防”A股10,326,0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2021年3月3日（T+2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于2021年3月3日
（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 若认购资金不足， 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
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3月3日（T+2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
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
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
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
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
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701,810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99,661,411,500股。 配号总数
199,322,823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9932282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651.50218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7,246,5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8,659,5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7,572,5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48.50%。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76322006%，有效申购倍数为5,671.44183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3月2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
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3月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3月2日

特别提示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金盘科技” ）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
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94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
销商” 或“浙商证券”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4, 257.00 万股。 其
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38.5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 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38.55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 894.85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23.6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 本次发行价格为 10.10 元 /
股。

根据《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 546.12 倍，高于 100 倍，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361.85 万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 533.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 085.45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 0.03299667% 。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1 年 3 月 2 日（T+2 日）16: 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0.10 元 /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2021 年
3 月 2 日（T+2 日）16: 00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
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21 年 3 月 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
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
签方式确定。网下限售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
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

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 ）中披露的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合计金额（元） 限售期限

浙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 128, 500 21, 497, 850.00 - 21, 497, 850.00 24个月
浙商金惠科创板金盘科技 1 号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 257, 000 42, 995, 700.00 214, 978.50 43, 210, 678.50 12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3 月 1 日（T+1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金
盘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进行， 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
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0730，5730，4292
末“5” 位数 73805，23805
末“6” 位数 535796，660796，785796，910796，410796，285796，160796，035796，403301
末“7” 位数 7175160，8425160，9675160，5925160，4675160，3425160，2175160，0925160，9884173
末“8” 位数 02517156，01833853，64257899，2315367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金盘科技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21, 709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 股金盘科技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2019〕21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2019〕46 号）、《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 号）、《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的要求，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41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9, 083 个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中仅有 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其余 41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9, 082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
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12, 525, 88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未申购数量（万股）

深圳市凤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凤翔汇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1907288 1, 18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数量比
例（%） 配售比例（%）

A类 6, 685, 040 53.37 17, 906, 376 70.69 0.02678574
B类 32, 200 0.26 79, 833 0.32 0.02479286
C类 5, 808, 640 46.37 7, 343, 791 28.99 0.01264288
合 计 12, 525, 880 100.00 25, 330, 000 100.00 0.02022213

其中余股 18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
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3 月 3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
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3 月 4 日（T+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
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571-87003331

发行人：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2 日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菱电电控” 、“发行人”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12, 900, 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证监会” ）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1〕146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2, 900, 000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
数量为645, 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
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30, 363股，占本
次发行总数量的4.11%。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8, 693, 137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70.28% ； 网上发行数量为3, 676, 500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72%。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75.42元/股，菱电电控于2021年3月1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菱电电控” A股12, 900, 0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3月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1年3月3日（T+2日）16: 00前（以到账时间为准），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
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3月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1
年3月4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
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
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
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或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
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户数为5, 334, 405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8, 080, 672, 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033387%。配号总数为36, 161, 345，号码
范围为100, 000, 000, 000-100, 036, 161, 34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 917.90倍，超过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
1, 237, 000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 456, 137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28%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 913, 500股，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72%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71754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3月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
于2021年3月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日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新材”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09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1〕8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090万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5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36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2.88元/股。根据《重庆四方新材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420.87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09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股数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78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90.00%。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671934%。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1年3月2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3月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
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参与网下申购并获
得初步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3月1日（T+1日）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678，4678
末“5”位数 53880，73880，93880，33880，13880，70163
末“6”位数 999550，799550，599550，399550，199550，750547，250547
末“7”位数 3310690

末“8”位数 19443087，31943087，44443087，56943087，69443087，81943087，94443087，0
6943087，58959055

末“9”位数 080305744

凡参与本次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781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四方新材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

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2月26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180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105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有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3个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其余179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105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
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5,244,96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价格
(元/股)

初步询价拟申
购数量
（万股）

1 阮吉林 阮吉林 A842263017 52.15 500.00
2 温丽梅 温丽梅 A171151702 52.15 500.00

3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
司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
司 B881151191 42.88 500.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初步配售的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

各类投资者初
步配售比例

（%）

第一类投资者
（公募养老社保类） 1,540,630 29.37 1,547,153 50.07 0.01004234

第二类投资者
（年金保险类） 1,142,380 21.78 626,025 20.26 0.00548001

第三类投资者
（其他类） 2,561,950 48.85 916,822 29.67 0.00357861

总计 5,244,960 100.00 3,090,000 100.00 -

注：上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尾数差异，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406股按

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
初步配售明细表”。 其中，A为第一类投资者（公募养老社保类），B为第二类投资者（年金保险
类），C为第三类投资者（其他类）。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57058347、010-57058348
联系人：资本市场二部

发行人：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日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特别提示
1、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永茂泰”）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4,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357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
的股票简称为“永茂泰”，股票代码为“605208”。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
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股票发行价格为13.40元/股，发行数量为47,000,000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3、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20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18,80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4,70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2,300,000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2月26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2,183,403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565,257,600.2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16,597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562,399.80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697,739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62,949,702.6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261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0,297.40元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戚涛 戚涛 133 1782.20 0 133
2 济和集团有限公司 济和集团有限公司 133 1782.20 0 133
3 陈明生 陈明生 133 1782.20 0 133
4 胡育琛 胡育琛 133 1782.20 0 133
5 柯德君 柯德君 133 1782.20 0 133

6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华人精选证券投资
私募基金 133 1782.20 0 133

7 刘卫凯 刘卫凯 133 1782.20 0 133
8 彭士学 彭士学 133 1782.20 0 133

9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3 1782.20 0 133

10 吴小钧 吴小钧 133 1782.20 0 133
11 王辉 王辉 133 1782.20 0 133
12 蔡侃峰 蔡侃峰 133 1782.20 0 133
13 蒋淑兰 蒋淑兰 133 1782.20 0 133
14 徐宁 徐宁 133 1782.20 0 133

15 上海同犇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同犇消费 1号私募
投资基金 133 1782.20 0 133

16 周文伟 周文伟 133 1782.20 0 133
17 徐铭峰 徐铭峰 133 1782.20 0 133

合计 2,261 30,297.40 0 2,261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7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

发[2018]142�号,以下简称“《业务规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以

下简称“《配售细则》”，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18,858股，包销金额为1,592,697.2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5%。

2021年3月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56839366
传 真： 010-56839400
联 系 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3月2日


